
 

 
肆、財政局-1

財政局 99 年度施政計畫 
計 畫 名 稱 

業

務

計

畫 

工

作

計

畫 

分 計 畫 
計   畫   內   容 

壹.
一

般

行

政 

 
一.
行

政

管

理 

 
 
<一>行政管理 

 
 

辦理會計、政風、人事、總務等業務。 

貳.
財

政

管

理 

 
一.
財

務

管

理 

 
 
<一>公務機關

財務管理 

 
 

1.積極運用各種財務策略籌措財源，及減少不經濟支出，以加速支援

市政建設。 

2.靈活庫款調度，以節省債息支出，並增加收益。 

3.加強管理及有效運用本市各重劃區盈餘款，以增進市民福祉。 

4.加強管控本府債務，以健全本市財政，並符公共債務法相關規定。

5.辦理本府各機關財務查核，以提高其財務效能。 

  
 

 
 
<二>特種基金

財務監督與債

務基金及公債

管理 

 
 

1.督導本府所屬各特種基金財務收支管理，以強化基金體質。 

2.配合主計處及研考會查核各基金預算辦理與決算執行情形及考核其

經營績效，以提升基金財務效能。 

3.適時發行公債，籌措財源，以支應重大市政建設經費需求。 

4.加強債務還本付息之管理，以維市府債信。 

5.提高債務基金管理效能，增加資金運用收益，以作為債務還本付息

之財源。 

  
 

 
 
<三>歲入管理 

 
 

1.督導本府各機關積極籌措財源，編列年度歲入預算，以支援市政建

設。 

2.定期檢討考核各機關歲入預算及罰鍰收繳執行情形，以提升歲入執

行效率。 

3.定期或不定期查核各機關收入憑證管理情形，並督導稅外收入、收

入退還、轉正等作業辦理情形。 

4.積極推動公款收入電子化，提升便民服務效能。 

5.督導本府各機關依規費法規定，定期檢討收費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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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.
菸

酒

暨

稅

務

管

理 

 
<一>稅捐稽徵

策劃與推行 

 
1.督導及規劃本市地方稅之稽徵，以提升稅務服務品質，落實依法納

稅義務及維護合法節稅權利。 

2.配合財經時事變動，適時研擬相關法規。 

3.適時建請中央修正不合時宜之財稅法令等規定。 

4.辦理臺灣地區印花稅票管理委員會會務事宜。 

  
 

 
 
<二>稅務督導

考核與管理 

 
 

1.督導稅捐處確實執行清欠計畫，以確保稅款徵起，並加強清欠績效

之考核。 

2.督導稅捐處加強租稅宣導及教育並研訂創新服務措施，以強化和諧

徵納關係，提升便民服務品質。 

3.查核稅捐處辦理年度稅捐稽徵工作及督導稅捐處確實執行財政部訂

頒專案之執行情形。 

  
 

 
 
<三>臺北市經

濟發展委員會 

 
 

1.辦理臺北市經濟發展委員會相關業務，研訂本市發展策略。 

2.辦理市政顧問財政組市政論壇會議，強化本府施政品質。 

3.協助電腦公會辦理電腦展及資訊月事宜。 

  
 

 
 
<四>菸酒管理 

 
 

1.規劃本府菸酒管理年度計畫等綜合業務。 

2.協調本府相關局處落實本市私、劣菸酒稽查與取締，保障人民身體

健康。 

3.為落實菸酒管理，辦理臺北燈節等專案宣導活動事宜。 

4.加強查察逾有效期限的菸酒，以維護消費者權益。 

  
 

 
 
<五>金融管理 

 
 

1.有效管理及適時處分本府持有富邦金控公司股權，增益本府庫收及

資產效益。 

2.督導動產質借處強化組織功能，創新服務，提高經營效能。 

3.督導本市各信用合作社依法行政及訂定各種內部規章並落實內部稽

核作業。 

4.辦理本市各信用合作社變現性資產查核，強化外部監督，落實金融

監理制度。 

5.落實金融消費者爭議案件處理機制，以保障市民權益。 

  
三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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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

進

民

間

參

與

公

共

建

設 

<一>促進民間

參與公共建設

業務 

1.積極推動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，提升公共服務品質。 

2.強化促參推動委員會功能，提升督導及查核小組效能。 

3.落實本府推動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相關策略與機制。 

  
 

 
 
<二>非公用財

產開發業務 

 
 

1.運用具開發價值土地，以依促參法辦理 BOT、設定地上權等方式，

由民間投資開發，以提高土地價值，促進都市發展。 

2.評估篩選大面積市有土地，運用臺北市市有財產開發基金之資金委

請專業顧問團體進行初步規劃設計，以提供本府最佳使用項目及開

發方式，促進市有土地有效利用。 

3.辦理臺北 101、晶華酒店、臺北小巨蛋之委外管理與履約、監督管

理。 

4.辦理臺北市市有財產開發基金預算編列及執行業務。 

  
四.
公

用

財

產

管

理 

 
 
<一>機關學校

財產管理 

 
 

1.研擬財產管理制度、法令規定及作業流程。 

2.定期辦理各機關學校財產管理業務講習。 

3.定期或不定期查核各機關學校財產使用及管理情形。 

4.審查各機關學校動產及不動產［建築物］之報廢、拆除案件，確實

維護市有財產。 

5.審核各一級機關首長移交交代案件。 

6.督導各機關學校清理及追討被占用財產。 

7.督導各機關學校清理未利用及低度利用房地，以提升使用效益，避

免閒置浪費。 

8.推動市有財產委託經營，以增進營運效益。 

9.定期召開市有資產經營管理評核委員會，研議市有資產經營政策及

管理策略。 

10.推動「臺北好好看系列計畫」，以公有財產率先示範，全面消除窳

陋房地，辦理公有土地改造暨公有建物立面改造，美化市容，提升

全市外部經濟效益。 

  
 

 
 
<二>產籍管理 

 
 

1.加強市屬各機關學校財產產籍管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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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推動市有財產管理地理資訊系統並整合更新財產管理系統，以供各

機關學校使用。 

3.定期印製各式財產資料、報表並彙總市有財產總帳。 

4.編印「臺北市市有財產統計彙編」供各界參考。 

5.權屬未定土地產權取得、登記等之處理。 

6.公共設施土地抵繳遺產稅、贈與稅案件之登記會辦。 

  
五.
非

公

用

財

產

管

理 

 
 
<一>非公用財

產出售 

 
 

1.對於劃入都市更新範圍市有房地，於都市更新事業概要核定後，以

不出售方式處理，以提高都市更新事業成功機會。 

2.未列入都市更新範圍惟面積超過最小建築單元之市有房地，配合行

政院頒訂「公有土地經營及處理原則」，先與鄰地協議調整地形、合

建或其他合併使用方式處理。 

3.畸零土地、遷建基地及符合出售之房地依土地法第 25 條規定完成處

分程序後，依臺北市市有財產管理自治條例等規定辦理出售。 

4.照價收買之土地依平均地權條例施行細則第 48 條規定辦理出售。 

5.提高委託鑑定市有非公用不動產市場價值報告書品質，以提升市有

財產審議委員會會議審議之決策與議事效能。 

  
 

 
 
<二>非公用財

產出租 

 
 

1.未出售且尚無公用計畫之市有非公用土地依臺北市市有財產管理自

治條例規定辦理出租，避免市產閒置並增裕庫收。 

2.已出租之市有非公用土地，以電腦列印清冊，按期通知繳納租金。

3.租約期滿未續約或欠繳租金者依法辦理催繳或訴追。 

  
 

 
 
<三>非公用財

產綜合管理 

 
 

1.清理並收回被占用市有非公用房地，並予以有效規劃利用。 

2.處理他級政府機關學校撥用、借用市有非公用房地事宜。 

3.清理及利用市有非公用閒置土地，除提供公務或公共使用外，短期

無利用計畫者，先行辦理圍籬、綠美化，或提供短期使用及長期標

租。 

4.依法繳納市有非公用財產之地價稅及房屋稅。 

  
六.
非

公

用

財

產

開

 
 
<一>非公用財

產開發 

 
 

1.積極推動本府主導都市更新案，促進都市發展及培養稅源。 

2.積極推動市有土地參與都市更新案，促進都市發展及培養稅源。 

3.賡續辦理市有土地參與捷運聯合開發案。 

4.辦理捷運中山、東區及西門地下街、臺北車站地下人行多功能廣場

及洲子美食街等重大設施之委外管理與履約、監督管理。 

5.積極辦理市有眷舍開發利用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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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 6.辦理臺北市市有財產開發基金發放搬遷補助費控帳業務。 

  
七.
集

中

支

付

業

務 

 
 
<一>支付管制

業務 

 
 

1.即時建立預算檔，加強餘額查對，嚴密預算控管。 

2.提供電子支付文件各項檢核服務，減少憑單退件率，提高行政效能

。 

3.強化庫款安全，加強電子支付文件及紙本憑單審核，覈實支付費款

。 

  
 

 
 
<二>庫款支付

作業 

 
 

1.賡續推廣電連存帳，以達成全面採匯款方式支付費款為目標，以提

升支付效能。 

2.提供多元化電連存帳入戶通知服務，滿足受款人核帳需求。 

3.提供櫃台多元化服務，以確保庫款安全及提升服務品質。 

4.加速退匯再匯案件處理時效，以提升行政效能。 

  
 

 
 
<三>支付帳務

處理 

 
 

1.運用電腦編製支付業務各項報表，並確保帳務正確無誤，以提供決

策參考。 

2.適時將各項對帳及統計資料，提供各支用機關參考，以強化帳務處

理。 

3.積極推動集中支付電子化業務，以提升支付效能。 

  
八.
電

子

資

料

處

理 

 
 
<一>資訊業務 

 
 

1.辦理本局各業務資訊系統規劃、建置、推廣及管理維護，增進行政

效能。 

2.辦理資訊軟硬體設備汰換、採購、管理及維護，以提升資訊服務品

質。 

3.賡續辦理資訊安全管理制度內部稽核及認證複驗等資安相關事項，

強化及確保本局資訊安全。 

參.
稅

捐

稽

徵

業

務 

 
一.
財

產

稅

稽

徵 

 
 
<一>地價稅稽

徵 

 
 

1.辦理地價稅稽徵工作。 

2.依據地政機關以 FTP 網路傳輸之地籍異動資料釐正稅籍。 

3.依據地政機關及都市計畫機關通報之公共設施完竣土地清冊及公共

設施保留地變動範圍清冊釐正稅籍。 

4.依產業發展局及工務局提供之違反水土保持、工廠設立、變更、註

銷資料及營繕資料查核釐正稅籍。 

5.依停車管理工程處通報之停車場設立、變更等資料查核釐正稅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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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維護及建立適用特別稅率及減免稅地案件電腦管制檔。 

7.受理申請適用特別稅率及減免稅地案件。 

8.辦理地價稅稅籍及使用情形清查作業，以遏止逃漏稅，維護租稅公

平，並落實稽徵，以增裕庫收。 

9.依未辦繼承登記之土地清冊釐正納稅義務人資料。 

10.訂定地價稅開徵行事曆、宣導工作計畫及開徵作業說明，期使開徵

作業圓滿順利完成。 

11.加強地價稅繳款書送達作業，以維護租稅公平。 

12.為及時提醒納稅人戶籍變動影響稅務之權益及簡化稽徵作業，挑錄

98 年戶籍變動之納稅人及設籍人，產出輔導通知於 5 月 1 日前寄送

納稅義務人。 

  
 

 
 
<二>土地增值

稅稽徵 

 
 

1.辦理土地增值稅稽徵工作。 

2.土地所有權移轉或設定典權申報現值之查定、發單、通報地政機關

等業務。 

3.拍賣土地扣繳土地增值稅之處理。 

4.原地價資料之維護及建檔工作。 

5.重購土地退還土地增值稅案件之處理、列管及清查。 

6.記存土地增值稅案件之處理、列管及清查。 

7.私人捐贈供興辦社會福利事業或依法設立私立學校使用之土地免徵

土地增值稅之處理、列管及清查。 

8.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留地尚未被徵收前移轉，免徵土地

增值稅之處理及列管。 

9.農業用地移轉不課徵土地增值稅案件之處理。 

10.都市更新權利變換土地，其土地增值稅之課徵、免徵、記存之處理

。 

11.加強欠稅清理，增裕稅收。 

12.派專人進駐地政事務所辦理土地增值稅、契稅網路申報案件收件及

完稅業務。 

13.賡續推動網路申報作業。 

  
 

 
 
<三>房屋稅稽

徵 

 
 

1.辦理房屋稅稽徵工作。 

2.依據建築管理處通報之營繕資料等勾稽房屋新、增、改建及拆除情

形，建立完整稅籍。 

3.運用營利事業登記資料、執行業務者及人民團體登記（錄）資料，

加強查核房屋使用情形，有效掌握稅源。 

4.辦理房屋稅稅籍及使用情形清查作業計畫，落實稽徵工作，建立完

整稅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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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訂定房屋稅開徵行事曆、宣導工作計畫及開徵作業說明，期使開徵

作業圓滿完成。 

6.加強房屋稅繳款書送達作業，減少欠稅。 

7.房屋典賣移轉案件即予開徵房屋稅，以防止欠稅。 

  
 

 
 
<四>契稅稽徵 

 
 

1.賡續推動網路申報作業。 

2.辦理契稅稽徵工作。 

3.運用都市發展局通報之使用執照，逐案審查是否有契稅實質課稅情

形。 

4.加強欠稅清理，增裕稅收。 

  
二.
機

會

稅

稽

徵 

 
 
<一>印花稅稽

徵 

 
 

1.賡續推動網路申報作業。 

2.辦理印花稅稽徵工作。 

3.輔導印花稅總繳作業。 

(1)應納印花稅憑證較多之公、私營事業或事業組織，輔導其辦理印

花稅彙總繳納。 

(2)應納印花稅之憑證因稅額巨大不便貼用印花稅票者，輔導其開立

繳款書繳納印花稅。 

4.辦理印花稅專案檢查。 

  
 

 
 
<二>娛樂稅稽

徵 

 
 

1.賡續推動網路申報作業。 

2.辦理娛樂稅稽徵工作。 

3.辦理娛樂稅稅籍清查，以掌握稅源。 

4.運用營業稅申報資料及營業現場訪查加強稽徵，防止短、匿報營業

額及作為查定稅額之參考。 

5.查核電影業之票券銷售情形及核對票價之調整，以防杜逃漏。 

6.加強臨時公演之查課，防止發生稅率適用錯誤或使用回籠票等弊端

。 

7.加強臨時公演申請減免案件之查核，以防杜逃漏。 

8.加強欠稅清理，增裕稅收。 

  
 

 
 
<三>使用牌照

稅稽徵 

 
 

1.辦理使用牌照稅稽徵工作。 

2.加強車籍資料之管理與釐正，建立完整之車籍資料，核實稽徵。 

3.配合監理單位車輛異動辦理查欠工作，櫃臺作業流程力求順暢，提

高便民服務。 

4.利用各項傳播媒體加強開徵宣導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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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加強車輛檢查及路邊停放車輛欠稅清查工作。 

6.辦理身心障礙者免稅案件清查，以杜逃漏。 

7.加強使用牌照稅繳款書送達作業，以減少欠稅。 

  
三.
稅

務

管

理 

 
 
<一>清理欠稅 

 
 

1.辦理以前年度欠稅及未繳罰鍰案件之清理。 

2.清理大額欠稅案件。 

3.加強執行（債權）憑證之清理。 

4.落實稅捐保全措施。 

5.滯納稅捐案件移送行政執行處強制執行，以維租稅公平。 

6.積極配合法務部行政執行署行政執行處欠稅之執行，提升稽徵效率

。 

  
 

 
 
<二>管理業務 

 
 

1.推廣辦理轉帳納稅並提供多元繳稅方式，以便利民眾繳納稅款。 

2.主動辦理賦額更正案件退稅及重溢繳案件退稅。 

  
四.
違

章

及

行

政

救

濟 

 
 
<一>處理違章

、查緝及行政

救濟業務 

 
 

1.受理口頭、電話、電子信件及書面等檢舉逃漏稅案件。 

2.建立獨立客觀之審查制度，依法公正審理違章裁罰案件，以期毋枉

毋縱。 

3.辦理檢舉人罰鍰獎金分配。 

4.落實推動行政救濟與違章案件協談作業機制，藉由協談作業機制，

解決徵納雙方之歧見，以達疏減訟源之目的。 

5.建立復查案件獨立審查制度，本於法、理、情兼顧原則審理復查案

件、審慎查證，以維護納稅義務人權益。 

6.辦理訴願、行政訴訟案件答辯、陳述意見及言詞辯論。 

7.辦理在職訓練，提升辦案品質。 

  
五.
電

子

處

理

資

料 

 
 
<一>資訊業務 

 
 

1.達成稽徵業務全面自動化 

(1)各稅資料之建檔、異動、核稅、造冊、造單、劃解、銷號、查欠

、勾稽、審核、退稅、統計等採全面電腦化作業。 

(2)配合辦理各稅專案清查作業。 

(3)配合財政部財稅資料中心推動欠稅移送執行整合影像處理作業。

2.實施人事、會計、文書、差勤、薪資、檔案目錄建檔等行政管理業

務自動化。 

3.實施自動化櫃臺作業 

(1)加強推動網路、自動櫃員機（ＡＴＭ）、信用卡繳稅、便利商店

代收稅款、IC 晶片卡繳稅及電話語音轉帳繳稅等作業。 



 

 
肆、財政局-9

(2)配合全功能服務櫃臺，提供各稅便民服務查調作業。 

(3)配合財政部推動地方稅網路申報作業。 

4.提升網際網路資訊服務網功能，加強為民服務。 

5.賡續執行資訊安全管理制度 ISO 27001 稽核複驗作業，確保本處資

訊安全作業。 

6.汰換老舊設備，提升為民服務品質。 

肆.
建

築

及

設

備 

 
一.
營

建

工

程 

 
 
<一>營建工程 

 
 

1.局本部 

(1)本局經管捷運東區、西門及中山地下街為提供民眾安全便利之通

行與使用空間，辦理防火門電磁扣、休憩椅及地下室暫時缷貨區

地坪改善；排煙系統、天花板更新及照明光源重置等公共設施工

程。 

(2)推動「臺北好好看系列計畫」，消除窳陋公有房地，辦理公有土

地改造暨公有建物立面改造，以改善都市景觀。 

2.稅捐處： 

(1)總處消防安全設施修繕。 

(2)配合臺北市市場處辦理松江大樓屋頂防漏工程。 

(3)配合臺北市市場處辦理雙連市場防水整修工程。 

(4)配合文山區公所辦理文山區行政中心中央空調系統冰水主機、周

邊設備及冷卻水塔汰換工程及規劃設計費。 

(5)配合大同區公所辦理大同區行政中心天花板及燈具更新工程。

(6)配合內湖區公所辦理內湖區行政中心空調設備更新工程。 

(5)配合南港區公所辦理南港區行政大樓中央空調系統汰換工程。

  
二.
其

他

設

備 

 
 
<一>其他設備 

 
 

1.局本部 

(1)購置天花板隠藏型空氣清淨機、空氣淨化除濕機，以改善檔案室

空氣品質及保存檔案。 

(2)購置電動鑽孔機，以利裝訂厚重卷案。 

2.稅捐處 

(1)汰換電話系統及總機設備。 

(2)新購監視器系統。 

(3)汰換機房不斷電系統。 

(4)汰換穩壓器。 

(5)新購 7.1KW1 對 1 省能分離式冷氣機(含管線及安裝)。 

(6)新購 9.0KW1 對 1 崁入式分離式冷氣機(含管線及安裝)。 

(7)新購檔案架。 

(8)新購數位單眼相機。 

(9)配合中山區公所辦理中山區行政大樓空調冰水主機更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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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0)配合內湖區公所辦理內湖區行政中心緊急發電機設備更新工程

。 

伍.
預

備

金 

 
一.
第

一

預

備

金 

 
 
<一>第一預備

金 

 
 

依預算法第 22 條規定編列，並依程序動支。 

 


